《关于高质量推进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建议及回复意见
	编号
	意见和建议
	采纳情况
	修改情况或未采纳原因

	1
	一、“建议文件对‘老旧住房’、‘老旧小区’等关键概念给出更清晰的定义和时间范围。例如:在条款中补充说明，将房龄超过30年的住宅”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
	未采纳
	本文件为城市更新综合性政策措施，重点聚焦机制建设、规划统筹、土地利用、优化管理、财税保障等通用性制度安排，主要作用是搭建本地城市更新工作的总体框架，为后续专项工作预留充足政策空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新政发〔2021〕3 号）、《自治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城镇老旧小区的界定的核心是“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国家及自治区层面明确重点改造 2000 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允许各地结合实际合理界定实施范围。考虑到本文件侧重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针对“老旧住房”“老旧小区” 的具体定义、时间边界、房龄标准及重点支持对象等细化内容，相关部门将衔接国家、自治区现行政策口径，充分结合本地住房建设年代、设施现状、民生需求等实际情况，研究探索，逐步完善并予以明确。

	2
	二、 针对老房子难以完全符合现行建筑规范的现实问题，支持文件已提出的“优化不恶化”原则，并建议进一步细化。
例如:
1.针对“容积率核定优化”条款：明确2000年及以前竣工的住宅楼，为满足安全、节能、无障碍等基本生活品质提升而加装的电梯、外墙保温、消防楼梯等设施，其新增面积一律不计入容积率，且审批流程应极大简化。 
	部分采纳
	按照《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2023版）》容积率核定优化的规定，“为满足安全、环保、无障碍标准等要求，对于增设必要的楼梯、电梯、公共走廊、无障碍设施、风道、外墙保温等附属设施以及景观休息设施等情形，其新增建筑量可不计入规划容积率”。已采纳“为满足安全、环保、无障碍标准等要求，对于增设必要的楼梯、电梯、公共走廊、无障碍设施、外墙保温等附属设施以及景观休息设施、地上停车库等情形，其新增建筑量可不计入规划容积率”内容。本文件作为城市更新综合性政策文件，核心是明确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用性制度规则和总体导向，侧重统筹协调，若明确具体竣工年限会缩小适用范围，故不明确具体竣工年限相关表述。

	
	二、2.针对“技术标准适应性优化”条款：建议制定针对80-90年代建造住宅的“适应性更新技术导则”，在日照、间距、停车位等指标上，给出更符合老城区现状的弹性标准，避免因“一刀切”而无法改造。
	未采纳
	本文件作为城市更新综合性政策文件，核心是明确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用性制度规则和总体导向，侧重统筹协调和整体谋划，建设技术标准适应性体系是常态化推进事项，针对细化操作等要求，相关部门将结合实际研究出台配套政策，进一步完善落实。

	3
	三、全力支持文件中的“豁免清单”和简化审批思路，并建议为老旧住房设立绿色通道。例如:对于2000年及以前竣工房屋的改造项目，只要不改变主体结构、不增加危险，其加装电梯、更换门窗、增加保温层、安装充电桩等工程，应明确列入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实现“备案即开工”。参照“优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的精神，建议对单栋或连片的老旧住房更新项目，无论投资大小，都适用合并审批、简化程序的优惠。
	部分采纳
	[bookmark: OLE_LINK4]已采纳“（十四）优化规划许可。在保证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不影响周边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落实用地需求的前提下，对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市政）设施、提升社区公共空间服务功能等微更新项目，依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历史建筑改变主体结构除外）。包括以下内容：不影响安全疏散且不涉及新增建筑面积的屋顶美化；不改变房屋登记属性对建筑产权单元内部空间进行改造或技术升级的装修行为；在项目权属用地范围内加装电梯、疏散楼梯、电动扶梯、充电设施、快递柜、通信基站、运动健身设施、机械式停车设施等设施设备且不增加建筑面积、不涉及相邻关系”。
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同时，加装电梯、外墙保温等工程涉及建筑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等核心要求，需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责任，按规定履行审批流程、做好验收移交，杜绝安全隐患，不能简单以“备案即开工”替代法定审批程序。此外，老旧住房更新项目审批简化需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风险等级统筹推进，相关审批简化标准将结合本地实际及上位文件要求，在后续实施过程中统筹研究落实，确保既提升审批效率，又守住安全底线。

	4
	四、很多老房子可能存在产权证明不全、土地手续不清等问题，文件提到了“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但需要可操作路径。
例如:
呼吁出台配套细则，为1980-90年代建造、手续不全的住宅，设立一个分类认定和补办程序。只要房屋权属清晰无争议，可通过社区证明、历史缴费凭证等方式予以确认，以便后续顺利办理改造相关的产权登记或抵押手续。
	未采纳
	本文件作为城市更新综合性政策，重点明确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的总体原则，引导规范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操作路径需结合国家政策要求和本地实际逐步细化。考虑到1980-90年代建造住宅的历史背景复杂，不同房屋的手续缺失情况、权属状况存在差异，无法在本综合性政策中统一明确分类认定和补办程序。后续相关部门将结合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积极探索研究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思路和相关路径，确保处置工作合法合规、切实可行。

	5
	五、改造需要钱，希望政策能切实降低业主的经济压力。
例如: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建议明确鼓励银行开发“老旧住房更新改造专项贷款”，给予更低的利率和更长的贷款期限。
在“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方面，建议对符合条件的1989年及以前竣工住宅的节能改造、电梯加装等，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或奖励。
	未采纳
	[bookmark: _GoBack]金融产品创新、利率优惠及财政补贴等具体支持方式，受多重因素制约，无法在本文件中作出刚性承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要求，城市更新资金需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模式，地方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但需在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推进，严禁违法违规举债融资。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明确，改造资金实行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因此，结合上级政策要求及金融市场实际情况，本文件暂不明确具体的贷款利率、补贴标准等刚性内容，后续相关部门将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本地财力状况及金融市场情况，探索研究相关支持举措，切实兼顾政策可行性与业主实际需求。



